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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 誠 金 融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精誠金融科技資訊安全政策 

1. 目的 

為推動公司所屬各事業部（BU）對外公開服務網站以及共用資訊系統(以下

統稱資訊系統)的安全管理，以保障本公司、各事業單位以及客戶權益，特訂

定本政策以做為相關辦法、作業之原則性指導方針。 

2. 範圍 

    本政策適用之範圍如下所述: 

2.1. 「各事業部（BU）」，指本公司所屬之各事業單位。 

2.2. 「公開服務網站」係指使用正式申請的域名所建置之網站，可以從

Internet 瀏覽或操作，被其它公開服務網站所連結，或可被公開搜

尋引擎所列示者均屬之。 

2.4. 「共用資訊系統」，指由資訊管理處所提供之資訊系統均屬之。 

3. 權責 

本政策由資訊管理處撰擬，經資訊管理處主管審核，總經理簽核後發行，修

改變更時亦同。 

4. 內容 

本政策之資訊系統為達有效率地協助營運作業，強化內部營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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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提供客戶可靠優質的專業服務，以確保資訊系統能正常且安全的運行， 

各資訊系統的負責單位應符合政府相關法令規定及公司之資訊安全規範。 

因應各業務單位不同的服務特性及需求，特將本政策的資訊安全策略

考量區分為「已導入國際資訊安全標準」與「未導入國際資訊安全標準需

依循公司資訊安全管理」兩部份： 

(一). 已導入國際資訊安全標準者： 

指已導入 ISO 資訊安全管理系統或相關國際資訊安全標準的單位或系

統，若該標準的要求即已滿足現行法令及公司資訊安全規範，則該單

位可依自訂的資訊安全管理作業執行，即可滿足本政策之要求。本政

策所認可的國際資訊安全標準已定義於「IT-M001精誠金融科技資訊安

全管理辦法」。 

(二).未導入國際資訊安全標準需依循公司資訊安全管理： 

未導入如上述所列相關資訊安全標準者，應依其自身系統及業務的特

性，將有限資訊安全資源適當運用於「機密性」、「完整性」、「可

用性」等三方面，以提高資訊安全資源的效益，並降低主要的系統風

險。 

 

針對資訊安全的三個特性，說明如下： 

(1).機密性(Confidentiality) 

是指應確保資訊的存取須經過授權。可以採取「身份驗證」、「權

限管制」、「加密」等方式來強化資訊系統的機密性。 

(2).完整性(Integrity) 

是指確保資訊的內容正確且完整。可以採取「輸出入驗證」、「資

料處理控制」、「異地備份」等方式來強化資訊系統的完整性。 

(3).可用性(Availability) 

是指確保經授權後的使用者，能確實存取及使用資訊服務。可以採

取「備份復原」、「備援機制」或「高可用架構」等方式來強化資

訊系統的可用性。 

 

上述未導入國際資訊安全標準者，需依循「IT-M001 精誠金融科技資

訊安全管理辦法」執行，以滿足本政策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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